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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表 
 

提案機關 交通部公路總局 

案例名稱 營造無障礙乘車環境－低地板公車 

案例內容簡述 

  民國 99年以前，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的經費來源並不穩定，各地

區汰換為低地板或無障礙的車輛少，搭公車就常有下列這樣的情

境:「碰！」一位 60 多歲的身心障礙婦人在公車內不慎跌倒，婦

人因行動不便且傳統公車底盤較高，前腳才剛下車，加上司機未

注意乘客是否完全離開車門即駛離，造成婦人慘摔在地；另名李

小姐剛出社會不久，經常搭乘公車拜訪客戶，穿著高跟鞋上下公

車經常是這段旅程中最心驚膽跳的過程。透過上述案例，婦女、

高齡長者及身心障礙者搭乘公車的安全確實亮起了紅燈。有里長

認為，現今客運採上、下車刷悠遊卡方式付費，很多婦人搭乘大

眾交通工具上菜市場，上下車時一手拿菜，又得找悠遊卡，手腳

不靈活，反而更加危險。另外，公車座椅採前低後高，前面博愛

座已滿，後方又得爬上臺階，恐讓老人家得站著搭公車。對於婦

女、高齡長者及身心障礙者實有不便。 

  但自 99年起交通部公路總局推動 3年 1期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

畫(99~101年)，除針對偏遠服務路線進行補助，也補助汰換老舊

車輛，在固本築底下讓人人有車搭。續於 102 年起朝邁向拔尖，

服務更創新的目標，推動 4 年 1 期的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

(102~105 年)，加強汰換老舊車輛為低地板或通用化無障礙公

車，全國市區客運低地板公車至 105 年 4 月已達 47.5%之比例，

提供婦女、身障人士、高齡者更友善無障礙乘車環境；以新竹市

182 路線為例，已全面汰換為低地板公車，以服務婦女、高齡長

者、行動不便、或使用嬰幼兒推車、攜帶大型行李等乘客，提供

更安全、友善、便利的交通環境，新竹市目前全市低地板公車比

例已達 36%，為非六都第一、全國第四低地板公車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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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CEDAW

條文及一般性

建議 

一、 第 13條 c款 

便利身心障礙人士、年長者及婦女透過公路公共運輸通勤、

通學、就醫及娛樂等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 

二、第 14條第 2項 h款 

維持身心障礙人士、年長者及婦女搭乘公路公共運輸之權力。 

三、第 18 號一般性建議—身心障礙婦女:「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

會顧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3條等，審議 60

多份締約國定期報告，認為很少提及身心障礙婦女，關注身

心障礙婦女因其特殊生活條件而遭受的雙重歧視，回顧《奈

洛比提升婦女前瞻策略》第 296 段，其中在『應特別關注的

領域』標題下，將身心障礙婦女視為一個脆弱的群體，申明

支持《關於身心障礙者的世界行動綱領》(1982年)，建議締

約國在定期報告中提供資料，介紹身心障礙婦女的情況和為

解決其特殊情況所採取的措施，包括為確保其能同樣獲得教

育和就業、保險服務和社會保障，及確保其能參與社會和文

化生活等各方面所採取的措施。」。 

討論議題 

一、討論低地板公車對身心障礙人士、年長者及婦女搭乘公路公

共運輸之影響範圍及程度，並將 CEDAW 運用於政策方案制定

及執行時內容中。 

二、擴大討論未來性別友善交通工具、設施及可能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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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講義 

一、 教學目標 

   為提升性別人權標準、落實性別平等，政府應採取全面性措施，確保社會整

體和政府各部門深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所規定的女性權

利、實質性別平等，並運用暫時特別措施以加速達到事實上平等的義務。 

 

二、 案例內容 

民國 99 年以前，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的經費來源並不穩定，各地區汰換為低

地板或無障礙的車輛少，搭公車就常有下列這樣的情境，例如：「碰！」一位 60

多歲的身心障礙婦人在傳統公車內不慎跌倒，婦人因行動不便且公車底盤較高，

前腳才剛下車，加上司機未注意乘客是否完全離開車門即駛離，造成婦人慘摔在

地；另名李小姐剛出社會不久，經常搭乘公車拜訪客戶，穿著高跟鞋上下公車經

常是這段旅程中最心驚膽跳的過程。透過上述案例，年長、身心障礙者及婦女搭

乘公車的安全確實亮起了紅燈。有里長認為，現今客運採上、下車刷悠遊卡方式

付費，很多婦人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上菜市場，上下車時一手拿菜，又得找悠遊卡，

手腳不靈活，反而更加危險。另外，公車座椅採前低後高，前面博愛座已滿，後

方又得爬上臺階，恐讓老人家得站著搭公車。對於年長及身心障礙婦女實有不便。 

台灣 65歲以上(高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逐年上升，於民國 82年高齡人口佔

總人口數比例即達 7%以上，進入﹝高齡化社會﹞；預估民國 107年高齡人口佔總

人口數比例達 14%以上，即將步入﹝高齡社會﹞；而民國 114 年高齡人口佔總人

口數比例達 20 %以上，逐年邁進﹝超高齡社會﹞。依內政部統計處 104年 9月 4

日統計資料「國人平均壽命持續延長 男性 75.96 歲 女性 82.47 歲」，女性平均

壽命高於男性 6.51歲。另依內政部統計處 105年 4月公佈資料顯示，65歲以上

男女性別比為 0.86，而 65歲以上男性為 138萬 4,115人，65歲以上女性為 160

萬 9,329人，顯示出台灣人口愈高齡－女性愈多。又依內政部統計處 101年底領

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新制)計有 8 萬 7,027 人占 7.79％，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舊

制)計有 103 萬 494 人占 92.21％。101 年底男性身心障礙人口 63 萬 6,290 人占

56.94％，女性身心障礙人口 48 萬 1,231 人占 43.06％。另交通部統計處中華民

國 105 年 3月統計資料於「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顯示－104 年女性之公

共運輸市占率為 19.5%，高於男性之 12.5%，顯見女性民眾較偏好搭乘公共運具，

因此營造高齡婦女無障礙乘車環境為現今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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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的家庭照顧者中，超過八成都是女性，其中還不包括蠟燭兩頭燒的

「隱形照顧者」；女性容易擔任主要照顧者，其實符合了目前社會家庭對女性的

期待，尤其是對於奉行傳統孝道的家庭，女性的相對剝奪感較低；現實生活中也

顯示，照顧老人的現象，男性主要靠老婆，女性主要靠媳婦。而平日女性照顧者

需照料家中長者或長期照護的家人，更有的是身兼媽媽及媳婦的角色，而請育嬰

假者多為女性，日常家庭採買食材也大多有賴於女性，當身兼媽媽的女性必須把

年幼的孩子帶在身上，但女性使用私人機動運具之「自用小客車」較男性為少，

女性較偏好搭乘公共運具，因此低地板或通用化無障礙公車將能為女性帶來更友

善的協助，讓女性提著菜籃或嬰兒車時，能更安全、輕鬆的搭乘，讓照顧不再被

認為是家務事或是個人的事，並能尊重照顧者，那麼照顧這件事才不會變得可

怕，接受它是高齡社會中一件正常、普通的事。 

鑑於高齡化社會來臨，婦女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角色，仰賴的日常用具又

以大眾運輸為主，交通部公路總局自 99 年起推動 3 年 1 期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

畫(99~101年)，除針對偏遠服務路線進行補助，也補助汰換老舊車輛，在固本築

底下，讓人人有車搭。更在 102年起朝邁向拔尖，服務更創新的目標，推動 4年

1 期的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102~105 年)，加強汰換老舊車輛為低地板或通用

化無障礙公車，全國市區客運低地板公車至 105年 4 月已達 47.5%之比例，提供

婦女、身障人士、高齡者更友善無障礙乘車環境。 

案例(一)：低地板公車推廣至今，在台北市及新北市已有相當不錯的普及率。

其餘各縣市亦將置換低地板公車定為施政目標之一，可以預見不

久的將來，低底盤公車將全面普及化。 

案例(二)：除六都低地板公車較為普及外，非六都已積極淘汰為低地板或通

用化無障礙公車，以新竹市為案例，新竹市區往返高鐵新竹站 182

路線，已全面汰換低地板公車，以服務婦女、高齡長者、行動不

便、或使用嬰幼兒推車、攜帶大型行李等乘客，保障搭乘權益、

提供更安全方便的交通環境，新竹市全市低地板公車比例已達

36%，非六都第一、全國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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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行法規及統計結果 

（一） 現行法規： 

1. 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汽車客運車輛汰舊換新補助作業要點第 3 點，申

請資格之一，規範尚無配置通用設計無障礙車輛（「低地板大客車」

或「通用設計無障礙普通大客車」）之業者（兼有市區汽車客運業車

輛不得併計），當年度至少應申請新購乙輛，方得接受補助（爾後將

逐年檢討提高無障礙車輛最低配置比例）。 

2.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3條部分條文：大眾運輸工具應規劃設置便

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無障礙設施及設備。未提供對號座之

大眾運輸工具應設置供身心障礙者及老弱婦孺優先乘坐之博愛座，其

比率不低於總座位數百分之十五，座位應設於鄰近車門、艙門或出入

口處，至車門、艙門或出入口間之地板應平坦無障礙，並視需要標示

或播放提醒禮讓座位之警語。 

（二） 統計結果： 

1. 本局自 99 年起至 104 年底止已補助 2313 輛無障礙車輛(含低地板公

車)，全國公車平均車齡降至 7年以內(98年為 10.82年)。 

2. 市區客運低地板公車已補助 2001 輛，比例已提高至 47%以上(98 年為

7.2%)。 

3. 一般公路客運共計補助 1483 輛，其中低地板車輛 287 輛；國道客運無

障礙車輛已補助 25輛通用設計無障礙普通大客車。 

4. 為營造無障礙乘車環境給予婦女、身障人士、高齡者舒適的乘車空間，

本（105）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中賡續辦理建置運輸場站無障礙

通用設施之補助，期能打造「車輛運轉有愛、民眾轉乘無礙」的公路公

共運輸環境。 

 

四、 相關 CEDAW 條文及一般性建議內容 

（一） 第 13 條 c 款：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呼應低

地板公車便利婦女、身心障礙人士、高齡者透過公路公共運輸通勤、通學、

就醫及娛樂等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 

（二） 第 14 條第 2 項 h 款：享受適當的生活條件，特別是在住房、衛生、水電

供應、交通和通訊等方面。呼應低地板公車維持婦女、身心障礙人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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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者搭乘公路公共運輸之權利。 

（三） 第 18 號一般性建議--身心障礙婦女: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顧及《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3 條等，審議 60 多份締約國定期報告，

認為很少提及身心障礙婦女，關注身心障礙婦女因其特殊生活條件而遭受

的雙重歧視，回顧《奈洛比提升婦女前瞻策略》第 296段，其中在『應特

別關注的領域』標題下，將身心障礙婦女視為一個脆弱的群體，申明支持

《關於身心障礙者的世界行動綱領》(1982年)，建議締約國在定期報告中

提供資料，介紹身心障礙婦女的情況和為解決其特殊情況所採取的措施，

包括為確保其能同樣獲得教育和就業、保險服務和社會保障，及確保其能

參與社會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所採取的措施。」 

 

五、 改進作為 

（一） 交通部公路總局為提升公車駕駛更熟稔低地板公車之操作，於 104 年分

北、中、南三區辦理大客車無障礙設備操作觀摩會，以北區案例說明：臺

北市區監理所已於 104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舉辦大客車無障礙

設備操作觀摩會並邀請立法委員楊玉欣國會辦公室、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劉

金鐘常務理事、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張木藤常務理事及北區各大客

運業者，並於大都會汽車客運公司內湖調度場訓練。 

（二） 交通部為提升無障礙車輛比例，已進一步訂定購置無障礙車輛門檻 

1.臺灣好行觀光路線:每條路線至少一輛無障礙車輛，無障礙設施之供

給，更希望能將各無障礙車輛能在動態系統或固定班表中加以註名，以

利使用。 

2. 一般公路客運:每條路線至少一輛低地板車輛或通用設計無障礙普通大

客車；此外，對於重大節日或賽事之接駁車輛亦需配置足夠之無障礙車

輛。 

3.國道客運: 105年度申請汰舊換新補助規定，無障礙普通大客車不得低

五分之一，已大大提升國道客運無障礙車輛數。 

4.交通部公路總局為加速汰換全國老舊非低地板及無障礙車輛，原核定補

助比例為車輛價格 49%，於 104年針對車齡 10年以上老舊車輛汰購低地

板通用無障礙車輛購車補助提高至 80%。 

（三） 公路總局除加速汰換客運業者車輛為低地板公車及加強司機對低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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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操作的熟捻度外，並辦理公路客運評鑑已納入無障礙及性別平等兩

項考核項目。更督導各地方政府落實無障礙公車相關教育訓練及執行督

導考核要求業者針對軟性服務列入對司機的考核項目，以提升客運業司

機的服務品質，強化司機對婦女、高齡者及身障者服務敏感度。 

 

六、 與 CEDAW有關之討論議題及解析 

（一） 議題 

1. 討論低地板公車對婦女、身心障礙人士及高齡者搭乘公路公共運輸之影

響範圍及程度，並將 CEDAW運用於政策方案制定及執行時內容中。 

2.擴大討論未來性別友善交通工具、設施及可能政策措施。 

（二） 解析 

1.影響範圍及程度：藉由加速汰換低地板公車營造對婦女、高齡者及身障

者更友善之環境，讓平時辛苦照顧家庭的婦女，在外出採買過程中即使

推著菜籃或嬰兒車，也能輕鬆搭乘交通運具；年長者及身障者在使用行

動輔助工具時，低地板公車也能給予友善的硬體及軟體服務，使行動不

便的年長者與身障者有車可搭，婦女更能走出家庭參與社會，以達成交

通無礙、幸福有愛之目標。 

2. 未來政策措施： 

 (1)硬體部分交通部公路總局為加速汰換全國老舊車輛為低地板及無障

礙車輛，原核定補助比例為車輛價格 49%，於 104年針對車齡 10年

以上老舊車輛汰購低地板通用無障礙車輛購車補助提高至 80%，以提

高業者汰換低地板及無障礙車輛之意願。目前一般公路客運，每條

路線至少一輛低地板車輛或通用設計無障礙普通大客車；此外，對

於重大節日或賽事之接駁車輛亦需配置足夠之無障礙車輛；國道客

運 105 年度申請汰舊換新補助規定，無障礙普通大客車不得低五分

之一，已大大提升國道客運無障礙車輛數。未來目標針對車齡 10年

以上，低地板公車比例較低之市區客運縣市，加速其車輛汰舊換新，

並加強身障團體反映低地板公車供給不足縣市之改善，另針對無障

礙乘車環境(場站)已增列無障礙場站新(修)建相關補助規定，未來

積極督促各地方政府推動無障礙化乘車環境。 

 (2)軟體服務面公路總局辦理公路客運評鑑已納入無障礙及性別平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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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考核項目，更督導各地方政府落實無障礙公車相關教育訓練及執

行督導考核要求業者針對軟性服務列入對司機的考核項目，以提升

客運業司機的服務品質，強化司機對婦女、高齡者及身障者服務敏

感度。 


